
 

 

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
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， 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
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 

  最 新 進 展 公 告  

  復 星 醫 藥 建 議 發 行 H股  

  並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上 市  
 
茲 提 述 復 星 國 際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月 四 日 刊 發 之 公 告
關 於 上 海 復 星 醫 藥（ 集 團 ）股 份 有 限 公 司（「 復 星 醫 藥 」，本 公 司 之 附 屬 公
司 ， 其 A 股 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及 買 賣 ）（ 證 券 代 碼 ： 600196）， 建 議
發 行 H 股 並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（「 香 港 聯 交 所 」） 上 市 （「 建 議 全
球 發 行 」） 之 最 新 進 展 。  
 
本 公 司 董 事（「 董 事 」）會 向 本 公 司 股 東 及 公 眾 投 資 者 更 新 進 展 。有 關 復 星
醫 藥 建 議 全 球 發 行 之 網 上 預 覽 資 料 集 （ 更 新 稿 ）（「 網 上 預 覽 資 料 集 」） 已
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網 站 刊 登 。  
 
本 公 司 及 任 何 董 事 均 不 對 網 上 預 覽 資 料 集 中 所 包 含 信 息 之 準 確 性 或 完 整
性 承 擔 責 任 。  
 
建 議 全 球 發 行 可 能 或 可 能 不 會 落 實 。如 若 實 施，其 或 將 構 成 本 公 司 之 須 予
公 佈 的 交 易 ， 而 本 公 司 亦 將 遵 守 香 港 聯 交 所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項 下 之 有 關 要
求 。 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本 公 司 證 券 時 請 審 慎 行 事 。  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復 星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 

董 事 長  
郭 廣 昌  

 
中 國 上 海 ， 2012 年 10 月 16 日  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為 郭 廣 昌 先 生 、 梁 信 軍 先 生 、 汪 群 斌 先 生 、 范 偉 先
生 、 丁 國 其 先 生 、 秦 學 棠 先 生 及 吳 平 先 生 ； 而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章 晟 曼 先 生 、 閻 焱 先
生 、 張 化 橋 先 生 及 張 彤 先 生 。  


